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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直工办〔2020〕27 号

四川省直机关工会

关于举办省直单位职工气排球比赛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工会：

为深入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，丰富职工文化体育

生活，省直机关工会拟于近期举办省直单位职工气排球比赛。现

将《竞赛规程》印发给你们，希望各部门（单位）积极组队参赛。

附件：1.四川省直单位职工气排球比赛竞赛规程

2.四川省直单位职工气排球比赛报名表（机关组）

3.四川省直单位职工气排球比赛报名表（企事业组）

4.参赛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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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健康申报表

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

2020 年 9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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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四川省直单位职工气排球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
二、承办单位

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

三、协办单位

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成都市分公司

中国邮储银行成都市分行

四川省体育馆

四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比赛时间：2020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。

（二）比赛地点：四川省体育馆（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8号）。

五、竞赛项目

混合团体赛。

六、参赛单位资格

凡党的关系在省直机关工委或工会关系在省直机关工会的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均可报名参赛。

七、比赛分组

按单位性质，比赛分为机关组和企事业组。机关单位只能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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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机关组比赛，企事业单位只能参加企事业组比赛。分别进行预

赛、半决赛和决赛。

八、赛程时间安排

10 月 29 日机关组预赛；10 月 30 日企事业组预赛；10 月

31 日机关组、企事业组半决赛、决赛。每天早上 9:00 开赛，至

当天赛程安排结束。

九、组队方式及参赛人员条件

（一）每个单位限报一个代表队。

（二）每队可报领队 1 人、教练 1 人，领队和教练可兼队

员。运动员不少于 6人，不超过 14人（含领队和教练），其中，

女队员不少于 3 人。

（三）参赛队员须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本单位在册的

职工（含本单位聘用人员），不得聘请外来人员参加比赛。机关

单位不能选调直属企事业单位职工参赛；实行系统垂直管理的部

门，不得选调下级单位工作人员参赛；借调、上挂人员不能代表

单位参赛。未出具身份证明的人员不能报名参赛；未报名人员不

能参加比赛；现役专业运动员和教练员不得参赛。

（四）各参赛单位负责对运动员的身份进行审核把关，如有

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将进行通报，并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成绩。

（五）报名所需材料：

1.《报名表》和《参赛承诺书》。

2.领队、教练员、运动员身份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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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所有参赛人员由单位统一缴纳的社会保险凭证复印件，并

加盖公章。

十、比赛规则

（一）比赛场地长 14米、宽 7米。

（二）球网高 2.20 米。

（三）比赛用球采用南通金宝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

JBL-7009定制款气排球，球的圆周76到 78厘米，重量140克。

（四）比赛采用 3 局 2 胜制。每局比赛 15 分，先得 15 分

并领先 2 分的队获得一局比赛胜利；先胜 2局的队获得一场比赛

胜利。决胜局 8分交换场地，每局比分最多不超过 21 分，若比

分 20:20 时，则先得 21 分的队获胜。

（五）比赛采用6人制。上场队员中女队员始终不少于3名。

（六）场上队员服装尽量统一。

（七）每局比赛，队员按照号码背心 1 至 6 号顺序依次发

球。同一名队员不得连续发球。

（八）队员在场上可以任意站位，无位置错误犯规。

（九）场上任何一个位置上的队员，都可以到球网附近扣球

或拦网。

（十）每局每队只有6人次换人机会，采用号码对号码替换。

（十一）每局比赛中，每队可以请求1次暂停，时间为30秒。

（十二）确定单循环比赛成绩计算方法如下：

1.胜场：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，胜场多者排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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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前。

2.比赛积分：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场相等时，比赛积分多者

排名在前。2:0 胜积 3 分；2:1 胜积 2 分；1:2 负积 1 分；0:2 负

积 0 分。

（1）当两队或两队以上比赛积分仍相等时计算 C 值，C 值

高的队名次列前。

（2）C 值仍相等时则计算 Z值，Z值高的队名次列前。

（3）若 Z 值仍相等时，则两队之间最近一场比赛胜者名次

列前。

（4）三队或以上 Z 值仍相等时，则仅在该几队之间的比赛

采用前述第（1）条和第（2）条的标准确定排名。

（十三）比赛采取跟进式进行，比赛顺序以抽签方式决定。

（十四）参赛队应提前到场，开赛前10分钟不到场报到者，

视为弃权。

（十五）各参赛单位运动员在赛前须向检录裁判员主动出具

组委会制作的运动员证和有效身份证。若无法出具运动员证或人

证不符的，不能参加比赛。

（十六）比赛的其它规定遵循《气排球竞赛规则 2017－

2020》。

十一、录取名次

（一）录取名次：各组根据参赛队数确定录取名次，分别设

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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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奖励办法：组委会将为获得名次的参赛队颁发证书和

奖金。

十二、报名和领队会安排

（一）请各参赛单位于 10 月 21 日前将《报名表》《参赛

承诺书》及报名所需材料分别以纸质（加盖公章）和电子版形式

报省直机关工会。

联 系 人：何 君

联系电话：86921383

邮 箱：1571726553@qq.com

（二）定于 10 月 23 日 9:30 时在省直机关党校（青羊区玉

沙路 163 号）教学楼 11楼会议室召开领队会。请各参赛单位领

队或教练 1 人准时参加，并提交加盖公章的《健康申报表》。

十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参赛单位队员须为无心脏病、高血压等病史的身体

健康的体育爱好者，并自行办理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比赛期间如出现伤病或其他健康事故等情况，均由参赛单位和当

事人自行负责。

（二）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各参赛单位要严格审查参赛选手

健康情况，做到万无一失。所有参赛单位须如实填写《健康申报

表》（附件 5），所有领队、教练和队员凭领队证、教练证、运

动员证进入赛场区域，并全程佩戴口罩（上场比赛队员除外），

接受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查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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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为了保证比赛的良好氛围，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，对

于在比赛中有弄虚作假、无理取闹、拖延比赛、干扰比赛、罢赛

等行为的参赛队伍及运动员，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和比

赛成绩。

（四）各参赛单位要认真组织领队、教练和参赛队员签订《参

赛承诺书》，并严格履行承诺事项。

（五）在赛事期间，各参赛队请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物品，

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，自觉维护比赛秩序，服从场馆及工作人员

的安排，爱护设施及环境卫生。

（六）参赛人员交通、食宿等一切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。

（七）比赛期间除参加比赛运动员、教练、裁判员和工作人

员外，其他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赛场。

（八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以备赛场

查验。

（九）购球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 167 号东升文具

联系电话：18981899387 联系人：徐女士

十四、本规则由承办单位负责解释。未尽事宜，另行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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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四川省直单位职工气排球比赛报名表（机关组）

报名单位（盖章）： 报名时间： 年 月 日

领队 年龄 职务（职级）
移动
电话

教练 年龄 职务（职级）
移动
电话

厅级
以上
领导
干部

姓 名 年龄 职务（职级） 健康状况 备 注

队

员

注：请将此表加盖公章后于 10 月 21 日前报省直机关工会事业发展部 203 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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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四川省直单位职工气排球比赛报名表（企事业组）

报名单位（盖章）： 报名时间： 年 月 日

领队 年龄 职务
移动
电话

教练 年龄 职务
移动
电话

队

员

姓 名 年龄 职务 健康状况 备 注

注：请将此表加盖公章后于 10 月 21 日前报省直机关工会事业发展部 203 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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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参赛承诺书

为保证省直机关气排球赛事活动的圆满和顺利，更好的展示

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的素质和精神面貌， 代表队作

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本队参赛队员均无高血压、心脏病等不适宜激烈运动疾

病者。比赛期间出现伤病或其他健康事故等情况，均由本单位和

当事人自行负责。

二、服从赛事工作安排，遵守赛事活动有关规定。

三、保证在比赛过程中文明竞赛，不辱骂裁判、对手及工作

人员，不打架斗殴。场下替补队员及啦啦队队员不在比赛过程中

进入场地。在双方有冲突时，保持冷静，不发生过激行为。

四、保证比赛顺利进行，不中途退赛、罢赛、缺赛。若有违

反，自动取消参赛资格，并接受相关处理。

五、保证参赛队员身份符合参赛要求，如有违反，自动取消

参赛资格和成绩。

六、如对赛事有任何异议，在赛后向仲裁组提出申请，保证

服从仲裁组的裁决。



— 12 —

领队签字：

教练签字：

队员签字：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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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健康申报表
单位（公章）：

姓名 性别

近一个月是否去过新
冠疫情中、高风险区
（或境外归国）,（如
有，请填写时间、地
点、接触人员和身体
现状）

近一个月是否与疑
似病例、确诊病例有
接触（如有，请填写
时间、地点、接触人
员和身体现状）

近期是否有自身发
烧、咳嗽、腹泻等
疑似病状（如有，
请填写检查情况和
身体现状）

领队签字：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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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直机关工会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2 日印发


